
党 员 档 案 材 料 证 明
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律师行业委员会：
兹有 XXX 同志，性别XX，民族 XX ，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XXXXXX。
1 经查档，该同志为中共正式（预备）党员，入党时间为XX年 XX月XX日，入党时所在党支部：XXXXXXX,转正时间为XX年XX月XX日，转正时所在党支部：XXXXXXX。
2 党员材料包括：
（不限于:入党申请书、《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》、政治审查材料、转正申请书、培养教育考察材料等。不能手写内容和手写画勾，需机打并一一列出明细）
   3 档案中无违法违纪记载（档案中有违法违纪记载，是XXXXXX）
以上根据本人档案情况如实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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